附件4：
地膜使用回收责任状

甲  方：（行政村） 
乙  方：（农用薄膜使用主体）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、《农用薄膜管理办法》、《赤峰市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治理条例》和《林西县2023年废旧地膜回收工作实施方案》有关要求，确保完成本年度地膜使用回收工作，防治土壤污染，改善人居环境，保护耕地质量，提高粮食产量，甲乙双方特签订本责任状。
一、乙方责任
1.乙方        于    年在        村        组进行地膜覆盖    亩，其中玉米    亩、谷子    亩、马铃薯    亩、甜菜    亩。
2.乙方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，购买、使用国标地膜□0.015加厚地膜□    公斤 ，并到村委会进行登记备案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乙方在秋收后和春播前，将覆膜地块的废旧地膜进行回收，并达到回收标准，结合人居环境整治进行无害化处理或交至甲方指定的回收网点。自觉接受村、乡、县有关部门监督检查。
4.乙方未到达验标准或拒不履行废旧地膜回收责任，停发耕地地力保护补贴，并取消下一年度农业补贴项目申请资格，列入村民组织治理“黑名单”。从停发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中按照25元/亩的标准提取，交由行政村统筹使用，用于开展废旧地膜回收工作。
二、甲方责任
1.负责法规宣传、政策引导，促进国标地膜和加厚地膜推广应用，落实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和废旧地膜回收行为挂钩政策。
2.落实地膜使用登记备案制度，实施网格化管理，摸清覆膜底数，安排专人监管废旧地膜回收工作，建立地膜使用、回收、处置台账并公示。
3.落实好废旧地膜回收工作的组织监管责任主体，按照“谁使用、谁回收，谁污染、谁治理”原则，压实地膜使用者主体责任，督促地膜使用者在秋收后、春播前进行废旧地膜回收，并组织人员进行实地核验。上报未履行废旧地膜回收责任的地块户主名单及面积。
三、本责任状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

甲  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  方：(签字)
甲方负责人：(签字)
年 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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